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豐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另案在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3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豐澤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蔡豐澤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下午3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

區西屯路2段與逢甲路交岔路口，與陳怡彣因行車糾紛發生

爭執，其本應注意若丟擲裝有檳榔之塑膠袋（下稱本案塑膠

袋）可能誤傷他人，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將本案塑膠袋朝陳怡彣所駕駛之自用

小客車方向丟擲，而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

彈，適陳怡彣站在前揭小客車駕駛座旁，因閃避不及而遭本

案塑膠袋擊中頭部左側，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左頭枕部挫傷

等傷害。

二、案經陳怡彣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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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

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

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

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

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檢察官、被告蔡

豐澤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

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經查，復有被告於警

詢、偵查中之陳述、自白在卷可稽，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怡

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林新醫院診斷證明

書、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

筆錄附卷可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認

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安全，致其丟

擲之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擊中告訴人

陳怡彣頭部左側，並致告訴人陳怡彣受有上開傷害，且兼衡

被告之過失程度、告訴人陳怡彣所受傷害情形，及被告於犯

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陳怡彣和解或調解成立，亦

未賠償，又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

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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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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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豐澤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3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豐澤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蔡豐澤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下午3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與逢甲路交岔路口，與陳怡彣因行車糾紛發生爭執，其本應注意若丟擲裝有檳榔之塑膠袋（下稱本案塑膠袋）可能誤傷他人，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將本案塑膠袋朝陳怡彣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方向丟擲，而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適陳怡彣站在前揭小客車駕駛座旁，因閃避不及而遭本案塑膠袋擊中頭部左側，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左頭枕部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怡彣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檢察官、被告蔡豐澤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經查，復有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自白在卷可稽，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怡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附卷可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安全，致其丟擲之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擊中告訴人陳怡彣頭部左側，並致告訴人陳怡彣受有上開傷害，且兼衡被告之過失程度、告訴人陳怡彣所受傷害情形，及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陳怡彣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豐澤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3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豐澤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蔡豐澤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下午3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
    區西屯路2段與逢甲路交岔路口，與陳怡彣因行車糾紛發生
    爭執，其本應注意若丟擲裝有檳榔之塑膠袋（下稱本案塑膠
    袋）可能誤傷他人，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將本案塑膠袋朝陳怡彣所駕駛之自用
    小客車方向丟擲，而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
    彈，適陳怡彣站在前揭小客車駕駛座旁，因閃避不及而遭本
    案塑膠袋擊中頭部左側，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左頭枕部挫傷
    等傷害。
二、案經陳怡彣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
    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
    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
    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
    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檢察官、被告蔡
    豐澤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
    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經查，復有被告於警
    詢、偵查中之陳述、自白在卷可稽，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怡
    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林新醫院診斷證明
    書、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
    筆錄附卷可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認
    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安全，致其丟
    擲之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擊中告訴人
    陳怡彣頭部左側，並致告訴人陳怡彣受有上開傷害，且兼衡
    被告之過失程度、告訴人陳怡彣所受傷害情形，及被告於犯
    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陳怡彣和解或調解成立，亦
    未賠償，又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
    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豐澤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3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豐澤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蔡豐澤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下午3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與逢甲路交岔路口，與陳怡彣因行車糾紛發生爭執，其本應注意若丟擲裝有檳榔之塑膠袋（下稱本案塑膠袋）可能誤傷他人，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將本案塑膠袋朝陳怡彣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方向丟擲，而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適陳怡彣站在前揭小客車駕駛座旁，因閃避不及而遭本案塑膠袋擊中頭部左側，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左頭枕部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怡彣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檢察官、被告蔡豐澤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經查，復有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自白在卷可稽，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怡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附卷可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安全，致其丟擲之本案塑膠袋掉落在前揭小客車車頂後反彈，擊中告訴人陳怡彣頭部左側，並致告訴人陳怡彣受有上開傷害，且兼衡被告之過失程度、告訴人陳怡彣所受傷害情形，及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陳怡彣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